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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我国著名的海港风景城市。自明朝洪武

二十年（1387 年）修建厦门城以来 , 至今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历尽沧桑 , 厦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风

貌建筑，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有保护价值的建筑

逐渐成了危房，必须花大量人力、物力，加以修缮、

保护。《北京宪章》中提到：“文化是历史的积淀，

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

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 , 是

城市和建筑之魂。”所以，做到城市规划建设发展

与保护的协调同步，为厦门留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

进步轨迹，让厦门具有城市风貌特色，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保护

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总体分为两个阶段，

2000 年以前属于第一阶段，该阶段中，对历史建

筑的保护措施和策略尚不完整，对近现代历史建筑

的保护缺少必要的法律手段和公众参与。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公众与专家都越来越关注历史风貌

建筑及周边环境的保护，从而修订了有关历史风貌

建筑保护的法律。由此，对厦门市近现代历史建筑

的保护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厦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 —— 第一阶段

厦门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在 2000 年之前已经有

了一定的发展，如对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的保护和

改造。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措施以及公众参与，

所以整体的保护观念及保护手法相对来说还比较单

一，比较保守，强调修旧如旧的保护。

1.1 以集美学村为例

为让珍贵的近代建筑遗产之一嘉庚风格建筑得

以永续流传，厦门市启动了集美学村风貌建筑保护

工作。保护方案确定了保护整体框架，即一带八组

若干点，即允许对保护对象进行必要修缮和加固，

但必须以不改变原貌为前提，即“修旧如旧”原则；

确定了特殊保护、重点保护、一般保护三级保护对

象，及相应保护措施。基础采用施工较简单的扩大

基础法和平板筏基法进行加固，加固屋顶支撑结构，

修整屋面，修缮门窗等。整体的外观修复偏重对历

史工艺的模仿，整体保护手法偏单一。

1.2 第一阶段保护观念特征

（1）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厦门一直没有出台与历史建筑保护有关的明确

的法律依据，直到 1999 年 12 月形成了《厦门市

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法规研究》。

（2）施工技术较为单一

建筑加固措施单一，应综合应用多种方法，从而

保证历史建筑能够更安全地被使用。而对于有些不存

在安全问题的结构，则应该采用一定的保护措施。

（3）过分强调“修旧如旧”

对历史建筑“真实性”反映不够不仅在于它很

难完全恢复建筑的原样，还因为从历史建筑保护的

角度来讲，这种方式违背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

原则。因为“重建必然掺杂很多人对历史的主观判断，

现代人对历史工艺模仿也不能保证完全准确，会影

响下一代人对历史的解读，对当代人也会产生误导”。

（4）公众参与度不够

2000 年以前，公众参与过程缺乏开放性，公

民缺乏参与渠道，唯有通过上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且，低层次的参与者多于高层次的，导致参与效

果不佳。

2. 厦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第二阶段

2000 年以后，厦门市出台一系列法律措施对

近现代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整体保护手法有了一个

全面的提升。本文以鼓浪屿为例，来讨论 2000 年

以后厦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观念的变迁。

2.1 以鼓浪屿历史建筑保护为例

在 2000 年 1 月 13 日，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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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保护条例》，从而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

法律依据和实施规范。条例中将历史风貌建筑分为

重点和一般保护这两种类别：其中重点保护这一类

别的历史风貌建筑只允许进行功能的适当改变，严

禁做不可恢复性改造；而一般保护类别的历史风貌

建筑，需要严格控制外观，允许内部改造。

当前鼓浪屿近代洋楼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方式针

对不同等级和保存状况的历史建筑定出主以下三种

主要类型：一是原样保护型，这一类型几乎完整保

留建筑原貌，只是更新内部功能；二是室内装饰型，

这种类型主要对建筑内部做可恢复装饰，不允许对

建筑其他部分做大改动；三是内部改造型，这种类

型只保留建筑外观，对内部的利用十分灵活，适用

于外观有特色或内部损坏严重的建筑。

（1）原样保护型：“海天堂构”洋楼建筑群

“海天堂构”建筑群（图 1）位于福建路 40 号，

由五幢洋楼组成，由菲律宾华侨黄秀烺、黃念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然而在文革后，“海天堂构”

的内部空间被多户居民随意分割，其外观由于长期

风吹雨淋且缺乏维护而受到破坏。

2005 年 9 月，“海天堂构”建筑群中的三栋

别墅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内部功能

从居住变成了历史风貌建筑展览馆以及南音和木偶

表演馆，在开发新功能的同时还体现了当地的文化

特色。“海天堂构”建筑群还拆掉了本不属于原来

建筑的部分，恢复了原来的布局形式。部分破损的

部分应用了新的材料，修补的部分与原有建筑有明

显区别，这也强调了历史建筑修复的真实性。

（2）内部装饰型：西林别墅

西林别墅（图 2）位于永春路 73 号，约建成

于 1928 年，在 60 年代初就被改造为如今有名的

郑成功纪念馆。

在 2004 年底，西林别墅又一次进行了大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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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改造。建筑的外墙没有改造，而是仅仅做了保

护性修复，保留原来建筑外观的真实性。但其内部

根据郑成功纪念馆的功能需要，改动了部分平面布

局，且做了较大的装饰性改造。这些建筑内部的改

造基本上都是符合“可逆性”原则，必要时可以恢

复原样。

（3）内部改造型：李家庄洋楼

李家庄（图 3）位于漳州路 38 号，是一栋私

人别墅。原建筑为砖混结构，木楼板，屋顶为木结构，

建筑共两层，前后砖拱外廊。但该建筑破损严重，

墙体剥落、梁柱腐蚀、屋顶漏雨、门窗破损，而且

楼板间有大量白蚁，造成楼板与屋顶结构被严重腐

蚀。这样的建筑已经失去了承载力，随时可能坍塌。

于是在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期间进行

了改造，保留建筑外观并进行修缮，建筑内部拆除

并重建。建筑的功能从私人别墅改为了家庭旅馆，

设计了新的平面布局，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而庭院的附属建筑使用了现代材料来进行翻

建，与原有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旧协调相处反

而更加突出了老建筑材料的质感与浓厚的历史感。

2.2 第二阶段保护观念特征

（1）法律依据更加明确

在 2000 年以后，有关历史建筑的制度和法规

已经相对健全，使历史建筑的保护在可控范围之内。

（2）对历史建筑的定义更加明确

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已经被定义为 1949 年

以前在鼓浪屿建造的，具有历史意义、艺术特色和

科学研究价值的造型别致、选材考究、装饰精巧的

具有传统风格的建筑。

（3）更好地找到开发与保护的结合点

我们可以在保护历史建筑且不破坏其外观的前

提下，改变内部功能，与商业开发有机结合。

（4）注重真实性表达

对于历史建筑的修缮与改造来说，表达原有建

筑的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威尼斯宪章》中

所提到的：“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

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

是当代的东西。”

（5）结合新技术，遵循“可逆性”原则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手法

更加完善，当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保护措施是否是最

有效最科学的时候，应该采用尽可能的少干预加固

措施，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更是朝向市民城市营造的过程。在这样的经济发展

与历史建筑保护的碰撞下，笔者对当今厦门近现代

历史建筑保护提出三点意见。

3.1 避免旅游过度开发，强调社区营造

以鼓浪屿为例，由于其过于强调对旅游和商业

模式的开发，导致目前鼓浪屿的历史建筑改造过于

商业化，以至于原始的建筑风貌都被商业表皮所遮

挡。这些改造分布于鼓浪屿大部分区域，不仅新的

功能相对单一，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区域形态与生活

节奏，使得原来以生活为目的的社区模式逐渐走向

衰败。现在，鼓浪屿的不宜居问题日益突出，生活

服务配套缺乏，历史建筑“空心化”明显，亟须在

维持风景旅游发展的同时，注重社区的建设与功能

的调整，若是能朝向深度的文化旅游发展而不是大

众旅游，才能避免破坏。

3.2 梳理历史建筑的产权并合理利用

厦门多处近代洋楼因战乱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

成产权不清，致使建筑荒废损坏而无人或无权对建

筑进行有效的维修与合理的利用。还有的历史建筑

有多人和多户共同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为满足需

求往往会对建筑进行改造和增加分割。若政府进行

保护，首当其冲就是产权问题，产权往往变更繁复，

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

3.3 注重整体环境保护，兼顾单体改造

在当前的近现代历史建筑改造实践中，人们出

于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往往都偏重于单体建筑的改

造，而对传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保护做的

较少。历史建筑是与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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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可能一棵古树、一幢建筑、一条街区就伴随

着一个历史事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历史

环境的整体保护也尤为重要。

4. 结语

相比第一阶段相对单一的保护观念，第二阶段

在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控制中，运用了更多的保护

手法和保护策略。更加注重历史风貌建筑本身及其

周边环境，注重传统格局和空间特色 , 保持其城市

的肌理、场所构成 , 体现其所在地段内传统的建筑

文化艺术。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应更加注重从市民

的角度出发，重视集体的记忆，肯定活的保存，在

共同缔造的过程中建立起市民的城市。

3. 对当下历史建筑保护观念的思考

厦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的第二阶段比第一阶

段完善许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以鼓浪屿为

例，旅游业的发展给鼓浪屿带来了大量商机，也增

加了其历史建筑的商业价值，这也造成了大规模的

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2014 年 3 月，厦门市政府

提出《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提出“美丽厦门，共

同缔造”诉求的历史条件，是城市设计工作的挑战，

1 | “海天堂构”建筑群 2 | 西林别墅 

3 | 李家庄洋楼


